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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“1.8”无牌无证船舶

火灾事故调查报告

一、事故简况及调查情况

（一）事故简况

2015 年 1 月 8 日约 0030 时，广州市海珠区新洲渔民新村大

街居民卢某某所属无牌无证船舶在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涌涌口附

近水域进行燃油过驳作业过程中，发生火灾，造成无牌无证船

舶烧毁全损，一人重伤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，构成一般

等级水上交通事故。

（二）事故调查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广州内港海事处于 8 日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对

事故进行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对事故伤者及家属、船主家属、事故目击

证人等进行调查，以及到有关单位调取船主身份信息等资料，

共取得：询问笔录 9 份，勘验笔录 1 份，录像资料 1 份，事故

现场照片一套，身份证复印件和其他材料 9 份。

二、事故船舶、船员情况

（一）无牌无证船舶情况

该船为卢某某个人所有，于 2013 年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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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个人手中购得。该船原先是一艘报废的旅游船，经过改装原

来的客舱成为三个简易的油舱，油舱容量约 20 吨，卢某某购入

时船舶已完成改装，该船未经船舶登记及检验。

船名 /

国籍 /

船籍港 /

船舶种类 /

船体材料 钢质

总吨 /

净吨 /

船长 20.00 米

船宽 6.00 米

型深 1.10 米

主机类型、功率 /

船舶建成日期 /

船舶所有人 卢某某

船舶所有人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洲渔民新村大街 153 号

（二）无牌无证船舶检验情况

该船为报废船舶，未经船舶登记、检验，属不适于航行、

不适于装载油品的船舶。

（三）无牌无证船舶安全检查情况



3

该船没有进行过船舶安全检查。

（四）无牌无证船舶载货情况

三个简易油舱共储存劣质燃油约 2 吨。

（五）无牌无证船舶配员情况

事发当晚船上有黎某某一人，黎某某受雇于个体业主卢某

某，平时在广州、清远等地非法经营、储存、运输和销售油品，

未持有任何船员职务证书，也未参加过港务、安监、海事部门

组织的油类装卸作业与防污染知识培训。

黎某某，男，1965 年 X 月 X 日出生，番禺区石楼镇清流村

村民，住址：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 XX 街 XX 号，身份证号码：

44XXXXX2。

三、事故水域通航环境情况

（一）天气、海况

事故时平潮，无浪，北风 1-2 级，阴天，能见度良好，气

温 8-12°C。

（二）事故水域通航环境情况

事故发生在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涌涌口内 50 米水域，黄埔涌

与仑头水道交界，涌口位于官洲特大桥下游 40 米，平时来往船

舶较少，事故时无船舶通行。

四、事故经过

根据事故船舶获救人员，相关证人的询问笔录；事故现场

勘查等综合分析，得出如下事故经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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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1 月 7 日中午，在番禺区石楼镇清流村家中休息的

黎某某接到老板卢某某的电话，通知黎某某到海珠区新洲渔民

新村为一艘无牌无证船舶进行燃油过驳作业。

1月 7日晚上，黎某某到达渔民新村黄埔涌口，登上停泊在

那里的一艘无牌无证船舶。当晚在现场工作的共有三人，另外

二人分别是冯某某和卢某某姐夫阿华。黎某某负责燃油过驳操

作，冯某某和卢某某姐夫阿华在岸上协助。黎某某进入舱内检

查三个油舱，发现共有货油约 2 吨，期间闻到刺鼻的油味，和

以前作业时的油味不一样，但当时并未在意。随即将电动油泵

搬入无牌无证船舶的油舱将货油抽至船旁停泊的铁质小艇上。

油泵为电动 24V 潜水泵，使用岸电经过变压器降为 24V 后为油

泵供电。

2330 时左右，在岸边协助的冯某某和阿华告知在船作业的

黎某某，二人外出吃宵夜，吃完宵夜再回来。黎某某独自一人

继续进行过驳作业。

8日 0020 时左右，冯某某和阿华离开未回，黎某某在船舱

检查抽油进度，中间舱还剩下约 300 至 400 公升油，黎某某暂

停油泵工作，调整泵的深度，准备将中间舱的所有货油抽干。

0030 时，黎某某正在移动油泵时，油泵所在的中间油舱突

然起火，火焰迅速蔓延至全船。黎某某的衣服和毛发瞬间被烧

着，随后忍着剧痛迅速爬出舱口。从舱口爬出来后，看到船上

到处是火，只好跳水自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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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，无牌无证船舶持续燃烧，并伴随着爆炸。

五、事故救援情况

黎某某全身大面积被烧伤，落水后不久浮出水面，看到无

牌无证船舶在燃烧，随后独自一人挣扎游到旁边的一艘趸船。

在趸船上等待了约 5 分钟，期间大声呼救但无人应答，然后自

行通过趸船上的引桥上岸。此时刚回到涌边的冯某某和阿华发

现了黎某某，冯某某迅速驾驶卢某某的小车（事发时在岸边停

放），二人紧急将黎某某送往医院，途中联系到医院的救护车，

将伤者转救护车实施抢救。

此时，无牌无证船舶缆绳烧断，船舶失控漂移至对岸涌口

处宽阔水域，燃起 3-4 米高的火焰。

事发后，附近群众向 110 指挥中心报警，公安消防部门出

动两台消防车、一艘消防船、一艘快艇前往现场，实施火灾扑

救工作。120 急救中心出动一辆救护车前往现场，抢救受伤人员。

8日 0045 时，广州内港海事处接 110 指挥中心转报无牌无

证船舶事故后，启动水上交通应急预案，马上出动海巡船赶赴

事故现场，维护现场水上交通秩序，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在番禺家中休息的村长陈某某接到村民打来的电话报告

后，于 0050 时左右赶到事发现场，组织做好善后工作。

两小时后，经各单位共同努力，成功扑灭无牌无证船舶火

灾,广州内港海事处关闭水上交通应急预案。

六、事故损害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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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1人重度烧伤，烧伤面积 85%。

（二）无牌无证船舶油舱严重损坏变形，驾驶台及生活区

烧毁，铁质小艇烧毁，推定船舶全损，货物全损，直接经济损

失约 10 万元。

综上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10 万元，1 人重伤，构成一般

等级水上交通事故。

七、基本事实分析认定

（一）无牌无证船舶火灾的时间

村长陈某某陈述，事故时间为 1 月 8 日零时 30 分左右，目

击者村民黄某某陈述，事故时间为 1 月 8 日 0030 时左右。双方

陈述一致，据此认定无牌无证船舶火灾爆炸事故时间为 1 月 8

日约 0030 时。

（二）关于燃油闪点的分析

1、无牌无证船舶油舱储油在火灾爆炸中完全燃烧，无法对

油品进行取样送检。

2、黎某某陈述，其受雇于个体业主卢某某，在广州、清远

等地从事船舶非法储存、运输和销售燃油工作。事发前几天，

黎某某在工作场合，听同伴提起卢某某早先买进一批劣质柴油

储存在无牌无证船舶油舱，曾出售给广州城区水域停泊的某货

船，该停泊货船加油后当晚就发生了爆炸。

黎某某称，本次过驳作业的原因是油舱所储存的柴油档次

低质量差，卢某某要清理退还给卖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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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，2015 年 1 月 3 日 1930 时左右，“桂藤县货 0428”船

在广州港内港大干围码头发生火灾爆炸事故，事故原因为违规

使用劣质燃油所致。根据“桂藤县货 0428”船所提供小艇联系

电话，电话机主的身份登记人为卢某某。调查组对“桂藤县货

0428”船火灾爆炸事故调查时，曾取到该船燃油样品送检，化

验确定油品闪点为(闭杯)44℃。

3、黎某某陈述无牌无证船舶油舱燃油味道刺鼻难闻，与以

前接触的油品不一样。

可以看出，该无牌无证船舶油舱储油与销售给“桂藤县货

0428”船的油品可能属于同一批次货油，属劣质燃油。

（三）作业设备分析

1、事故现场勘查发现，无牌无证船舶所靠泊的浮码头供电

开关为非防爆开关且接线装置金属线裸露。

2、事故现场无牌无证船舶现存的电线接线盒开关为非防爆

开关且接线装置金属线裸露。

3、过驳作业所使用的电动油泵为非防爆设备。

综上，认定船上人员携带上船作业的设备属于非防爆设备，

这些设备不适于燃油过驳作业。

（四）关于无牌无证船舶火灾的分析

调查组通过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，询问有关当事人，分析

引起火灾的原因如下：

1、电源接线盒为非防爆装置，合上开关时容易产生电火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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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无牌无证船舶舱体为封闭空间，舱口开口仅容一人进出，

未采取机械通风等安全措施，导致在油舱有积聚大量可燃气体

的条件。

3、油泵为电动 24V 潜水泵，为非防爆设备，作业人员违规

使用油泵在油舱抽油作业时，通电情况下容易产生电火花；同

时在作业过程中，作业人员搬动油泵时，油泵碰击油舱舱体，

容易产生火花。

4、事发时只有黎某某一人在船，排除外来人员用火及不当

操作引起火灾。

综上，调查组认为，该起火灾事故为非防爆油泵在搬动时

碰击油舱舱体产生火花，闪燃劣质燃油挥发出来的可燃气体，

引起无牌无证船舶油舱起火燃烧。

八、事故原因

（一）事故的直接原因

过驳作业过程中使用的非防爆油泵在搬动时碰击油舱舱体

产生火花，闪燃劣质燃油挥发出来的可燃气体，引起无牌无证

船舶油舱起火燃烧。

（二）事故的间接原因

1、不具备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资质，违法从事危险货物水上

储存、过驳作业

据调查，卢某某使用非法改装无牌无证报废船舶长期违法

经营、储存、运输和销售散装燃油。2015 年 1 月 8 日晚，在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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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海珠区黄埔涌涌口附近水域，该无牌无证船舶进行燃油过

驳作业时发生火灾事故。事故水域属于广州港港区范围水域，

根据《港口危险货物管理规定》的规定，在港口装卸、过驳、

储存、包装危险货物作业，需要具备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资质，

但卢某某不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，违法从事危险货物水上储存、

过驳作业，违反了《港口危险货物管理规定》第 9 条的规定。

2、使用非防爆设备违规操作

作业前，作业人员没有确定油舱储存的燃油闪点是否≥

60℃，也没有对油舱内油气浓度进行检测，就使用非防爆的潜

水泵盲目冒险违规进行燃油过驳作业，违反了《油船油码头安

全作业规程》第 5.3.2 的规定。

3、作业人员未经专门培训、未持证上岗，不具有从业资格，

安全意识淡薄

按照规定，从事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人员必须接受有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安全知识、专业技术、职业卫生防护和应急

救援知识的培训，并经交通部或其授权的机构组织考核。考核

合格，取得上岗资格证后，方可上岗作业。本次燃油过驳作业，

黎某某未经专业培训、未持证上岗，也未接受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和安全知识、专业技术、职业卫生防护和应急救援知识的

培训和考核，缺乏防火、防爆的专业知识，安全意识淡薄，黎

某某没有从事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专业知识，不具有从业资格，

明显违反了《港口危险货物管理规定》第 13 条第 2 款的规定。



10

4、使用非法改装报废船舶储存、运输和销售劣质燃油

卢某某购买非法改装的报废旅游船，原客舱改造为三个简

易油舱，未经重新检验合格，不具备适航、适装燃油的条件，

擅自使用该船储存、运输和销售燃油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，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

第 17 条第 1 款的规定。

综上，这是一起不具备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资质，违法从事

危险货物水上储存、过驳作业；聘请不具备从业资格的人员违

规作业；使用报废船舶储存、运输和销售劣质燃油；使用非防

爆设备违规操作引起的责任事故，卢某某是事故的责任人，应

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。

九、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行为

事发后当天，广州内港海事处联合广州市水上公安分局对

事故进行调查，通过询问渔民新村村长陈某某、村民黄某某和

卢福添夫妇（卢某某父母），电话询问卢某某，上述人员均称事

故中没有人员伤亡。

2015 年 1 月 24 日，调查组接到黎某某大哥黎某仔报告，称

黎某某在该事故中被严重烧伤，正在医院重症病室抢救，情况

危殆。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，由于黎某某在事故中吸入浓烟，

尚未脱离危险期，无法开口讲话，至此，调查组才得知事故中

造成 1 人受伤。

4月 3日，黎某某转移至普通病房，经治疗已能开口讲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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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调查人员陈述了基本事实和经过。

调查发现，卢某某通知黎某某为无牌无证船舶货油过驳作

业，事故发生后，卢某某没有按照《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

例》的规定，向海事部门报告事故，隐瞒人员受到重伤，不接

受海事部门事故调查；在海事部门调查期间，未经同意，擅自

拆解、拖走事故船舶，销毁现场证据；阻挠事故调查，导致另

外 2 名当事人没有接受调查。

调查还发现，在 2015 年 1 月 3 日晚，“桂藤县货 0428”船

在广州港内港大干围利基码头发生爆炸火灾事故，事故造成“桂

藤县货 0428”船机舱、首层、二层甲板生活区及驾驶室烧毁，

一名船员严重烧伤。“桂藤县货 0428”船事故原因为电火花闪燃

劣质燃油挥发的可燃气体所致。而该船使用的劣质燃油由广州

市海珠区新洲渔民新村居民卢某某非法销售。

鉴于上述两宗事故共造成两人严重烧伤，卢某某有非法经

营、储存、运输和销售劣质燃油的行为，涉嫌违反了刑法第 146

条的规定，建议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卢某某刑事责任。

十、安全管理建议

为更好地汲取事故教训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促进水

上人命和财产安全，提出如下安全管理建议：

（一）建议由地方政府牵头，联合港务、工商、质监等部

门对非法利用船舶从事水上燃油经营、储存、装卸、运输和销

售的行为进行打击，杜绝无牌无证经营和非法销售劣质燃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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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象。

（二）海事部门要加大对从事运输的无牌无证船舶打击力

度，一经发现采取措施予以滞留。

附件 1

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

略


